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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锑采选、冶炼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锑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三级，Ⅰ级为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Ⅱ级为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Ⅲ级为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评价指标体系将适时修订。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

本指标体系起草单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公司、河池市生富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本评价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了锑采选、冶炼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评价指标体系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生产工艺装备指标、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产品特征指标（矿山生态保护指标）、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锑采选、冶炼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清洁生产审核和技术改造；新扩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新建项目审批核准、排污许可证、节能评估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评价指标体系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标体系。

GB21349 锑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30770 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Z 2.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AQ4203-2008 作业场所空气中呼吸性岩尘接触浓度管理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1599 锑锭

GB/T469 铅锭

GB/T 4062 三氧化二锑

YST 385 锑精矿质量标准

YS/T767 锑精矿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 年第 33 号公告）

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3 年 2 月 27 日 第 21 号

《锑行业准入条件》（发改委2006年第94号）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环发[2005]109号)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工信部规[2011]600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评价指标体系。

3.1 锑行业

本指标体系所指锑行业包括锑采矿企业、锑选矿企业、锑冶炼企业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不包括以废旧锑为原料的再生冶炼企业。

3.2 限定性指标

指对清洁生产有重大影响或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在对锑生产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水平评定时必须首先满足的先决指标。本指标体系将限定性指标确定为：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生产用新鲜水量、采矿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冶炼回收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单位产品特征污染物产生量、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废物处理处置、环境应急等指标。
3.3 矿井有效风量

送到井下各作业场所的新鲜风量之和。
3.4 矿井有效风量率

矿井有效风量与一级主风机站（进风机站或回风机站）风机总风量值最大值之比的百分数。
3.5 采矿回采率

采矿回采率指矿石采出量在该矿山或采矿场（矿井、采掘工作面）地质储量中所占的比例。
3.6 单位综合能耗

采矿、选矿、冶炼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工艺能源单耗与采矿、选矿、冶炼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工艺单位辅助能耗及损耗分摊量之和。

3.7 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单位工作量而消耗的新水量。

3.8 废石综合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回收利用的废石量与同期废石产生量之比。

3.9 土地复垦率

已恢复的土地面积与被破坏土地的面积之比（以百分率表示）。

3.10 选矿回收率

精矿中的金属(有用组分)的数量与原矿中金属(有用组分)的数量的百分比。

3.11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3.12 尾矿综合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算时间内（年），尾矿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尾矿产生量的百分比。
3.13 熔池熔炼

将炉料直接加入鼓风翻腾的熔池中迅速完成气、液、固相间主要反应的熔炼方法。这种强化熔炼的冶金方法适用于有色金属原料熔化、硫化、氧化、还原、造锍和烟化等冶金过程。

3.14 冶炼综合回收率

在整个冶炼过程中，最后所得产品中的金属质量占原料中此种金属质量的百分比。

3.15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算时间内（年），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废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工业固废产生量的百分比。

3.16 总硫利用率

原料中的硫在冶炼过程中通过各种回收方式进行综合利用所达到的利用率，不包括进入水淬渣中的硫、废气末端治理产生的废渣及尾气排入环境中的硫；废气中低浓度二氧化硫治理回收生产副产品，计入总硫利用率。
3.17 富氧熔炼

空气中含有21％（体积比）的氧，如果把纯氧掺进空气中，使得其中的氧大于21％，这样的混合气体就称做富氧空气。凡是采用富氧空气的熔炼过程，都称做富氧熔炼。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分级

锑采矿企业、锑选矿企业、锑冶炼企业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选取说明

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进行指标选取。根据评价指标的性质，可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种。

定量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定性指标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4.3 指标基准值及其说明

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

在定量评价指标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执行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的，则选用国内大中型锑采矿企业、锑选矿企业、锑冶炼企业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因此，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4.3 指标体系

锑采矿企业、锑选矿企业、锑冶炼企业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1～表5。

表1 锑矿采矿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值
	I级基准值
	II级基准值
	III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设备指标
	0.30
	采矿工艺
	/
	0.3
	根据矿石赋存条件和地质条件选择最适合的采矿工艺

	2
	
	
	采矿装备
	/
	0.3
	采用大型化，效率高、能耗低的设备

	3
	
	
	通风
	/
	0.2
	矿井建立机械通风系统；进入矿井的空气不得受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矿井通风系统的有效风量率不低于60%。

	4
	
	
	排水
	/
	0.2
	满足最大矿坑涌水量排水要求
	符合有色金属矿山地下开采生产技术规程

	5
	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
	0.24
	采矿单位综合能耗※
	硫化锑、硫氧化混合矿
	kgce/t采（掘）量
	0.5
	≤2.88
	≤3.2
	≤3.52

	
	
	
	
	脆硫铅锑矿(开采深度≤250m)
	
	
	≤3.5
	≤5
	≤6

	
	
	
	
	脆硫铅锑矿(500m≥开采深度>250m)
	
	
	≤6
	≤7.5
	≤8.5

	
	
	
	
	脆硫铅锑矿(750m≥开采深度>500m)
	
	
	≤8.5
	≤10
	≤11

	
	
	
	
	脆硫铅锑矿(开采深度>750m)
	
	
	≤11
	≤12.5
	≤13.5

	6
	
	
	采矿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m3/t原矿
	0.5
	≤0.3
	≤0.4
	≤0.5

	7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0.22
	采矿回采率※
	%
	0.6
	≥91
	≥90
	≥88

	8
	
	
	废石综合利用率
	%
	0.4
	≥60
	≥40
	≥20

	9
	污染物产生指标
	0.04
	采矿作业场所粉尘浓度
	mg/m3
	1.0
	≤1
	≤2.5
	≤5

	10
	矿山生态保护指标
	0.10
	复垦率
	%
	1.0
	≥90
	≥85
	≥75

	11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0.10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
	0.2
	生产工艺和装备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符合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

	12
	
	
	废物处理处置※
	/
	0.2
	对没有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进行性质鉴别，根据鉴别的结果，依据GB18597，GB18598、GB18599等的要求分类进行处置

	13
	
	
	组织机构
	/
	0.1
	建立健全专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14
	
	
	清洁生产审核
	审核管理文件及审核周期
	/
	0.1
	按照GB/T 24001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定期完成新一轮清洁生产审核

	15
	
	
	
	审核评估和验收
	
	0.1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优秀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良好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及格

	16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
	0.1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设立环保标识，环保设施运行台账齐全

	17
	
	
	环境应急※
	/
	0.2
	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可及时应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注：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表2 锑矿选矿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值
	I级基准值
	II级基准值
	III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设备指标
	0.30
	选矿生产工艺
	/
	0.2
	采用先进、适用的选矿工艺和技术

	2
	
	
	选矿生产装备
	/
	0.2
	采用具有大型化、一定自动化程度、效率高、能耗低的国际先进水平的选矿装备

	3
	
	
	生产作业地面防渗措施
	/
	0.2
	具备

	4
	
	
	事故性渗漏防范措施
	/
	0.2
	具备

	5
	
	
	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措施和设施
	/
	0.2
	具备

	6
	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
	0.16
	选矿单位综合能耗※
	硫化锑、硫氧化混合矿
	手选、重（浮）选
	kgce/t原矿
	0.5
	≤2.5
	≤2.75
	≤3

	
	
	
	
	
	手选、浮选
	
	
	≤2.57
	≤2.85
	≤3.14

	
	
	
	
	
	浮选
	
	
	≤2.7
	≤3
	≤3.3

	
	
	
	
	脆硫铅锑矿
	
	
	≤12
	≤13
	≤14

	7
	
	
	选矿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硫化锑矿
	m3/t原矿
	0.5
	≤2
	≤3
	≤4

	
	
	
	
	混合（难选）矿和脆硫铅锑矿
	
	
	≤3
	≤4.5
	≤6

	8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0.24
	选矿回收率※
	锑（硫化锑矿）
	%
	0.3
	≥90
	≥85
	≥80

	
	
	
	
	锑（混合（难选）和矿脆硫铅锑矿）
	
	
	≥80
	≥75
	≥70

	9
	
	
	
	可回收共伴生有价金属
	%
	0.3
	≥80
	≥75
	≥70

	1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0.2
	≥85
	≥80
	≥75

	11
	
	
	尾矿砂综合利用率
	%
	0.2
	≥30
	≥20
	≥15

	12
	污染物产生指标
	0.16
	选矿作业场所粉尘浓度
	mg/m3
	0.1
	≤1
	≤2.5
	≤5

	13
	
	
	单位产品污染物的产生量（废水）※
	硫化锑矿
	Pb※
	g/t原矿
	0.15
	≤0.8
	≤0.96
	≤1.12

	
	
	
	
	
	Hg※
	g/t原矿
	0.15
	≤0.02
	≤0.024
	≤0.028

	
	
	
	
	
	Cd※
	g/t原矿
	0.15
	≤0.08
	≤0.096
	≤0.112

	
	
	
	
	
	As※
	g/t原矿
	0.15
	≤0.4
	≤0.48
	≤0.56

	
	
	
	
	
	Sb※
	g/t原矿
	0.15
	≤1.2
	≤1.44
	≤1.68

	
	
	
	
	
	COD※
	g/t原矿
	0.15
	≤240
	≤288
	≤336

	14
	
	
	
	混合（难选）和矿脆硫铅锑矿
	Pb※
	g/t原矿
	0.15
	≤1.2
	≤1.4
	≤1.6

	
	
	
	
	
	Hg※
	g/t原矿
	0.15
	≤0.03
	≤0.035
	≤0.04

	
	
	
	
	
	Cd※
	g/t原矿
	0.15
	≤0.12
	≤0.14
	≤0.16

	
	
	
	
	
	As※
	g/t原矿
	0.15
	≤0.6
	≤0.7
	≤0.8

	
	
	
	
	
	Sb※
	g/t原矿
	0.15
	≤1.8
	≤2.1
	≤2.4

	
	
	
	
	
	COD※
	g/t原矿
	0.15
	≤360
	≤420
	≤480

	15
	产品特征指标
	0.04
	锑精矿化学成分量
	/
	1
	符合YST385锑精矿的质量标准

	16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0.10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
	0.2
	生产工艺和装备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符合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

	17
	
	
	废物处理处置※
	/
	0.2
	采取专用尾矿库，具有防渗、集排水措施、尾矿库坝面、坝坡采取覆盖等措施并有专人维护管理，对没有其它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进行性质鉴别，根据鉴别的结果，依据GB18597，GB18598、GB18599等的要求分类进行处置

	18
	
	
	组织机构
	/
	0.1
	建立健全专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19
	
	
	清洁生产审核
	审核管理文件及审核周期
	/
	0.1
	按照GB/T 24001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定期完成新一轮清洁生产审核

	20
	
	
	
	审核评估和验收
	
	0.1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优秀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良好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及格

	21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
	0.1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设立环保标识，环保设施运行台账齐全

	22
	
	
	环境应急※
	/
	0.2
	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可及时应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注：（1）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2）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均指尾矿库回（排）水的相关指标。


表3 硫化锑、硫氧化混合锑精矿冶炼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值
	I级基准值
	II级基准值
	III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装备指标
	0.30
	冶炼工艺
	/
	0.4
	熔池熔炼工艺
	富氧鼓风炉挥发熔炼工艺
	鼓风炉挥发熔炼工艺

	2
	
	
	精炼反射炉
	m2
	0.2
	≥18
	≥15
	≥10

	3
	
	
	鼓风炉
	m2
	0.2
	≥4
	≥3
	≤1

	4
	
	
	废气的收集与处理
	/
	0.1
	具有防止废气逸出措施。在易产生废气无组织排放的位置设有废气收集净化装置

	5
	
	
	粉状物料输送
	/
	0.05
	采用封闭式仓储，贮存仓库配通风设施，采用封闭式输送

	6
	
	
	余热利用装置
	/
	0.05
	具有余热锅炉或其他余热利用装置

	7
	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
	0.16
	单位综合能耗※
	kgce/t（锑锭）
	0.5
	≤1000
	≤1030

	8
	
	
	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m3/t（锑锭）
	0.5
	≤15
	≤20
	≤30

	9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0.24
	冶炼综合回收率※
	锑（硫氧混合矿）
	%
	0.4
	≥93
	≥92
	≥90

	
	
	
	
	锑（硫化锑矿）
	
	
	≥96
	≥95

	10
	
	
	
	可回收共伴生有价金属
	
	0.2
	≥90
	≥85
	≥80

	11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0.2
	≥98
	≥95

	1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2
	≥90
	≥80
	≥75

	13
	污染物产生指标
	0.16
	单位产品Pb的产生量（废气）※
	g/ t（锑锭）
	0.12
	≤25.2
	≤31.5

	14
	
	
	单位产品Hg的产生量（废气）※
	g/ t（锑锭）
	0.12
	≤0.47
	≤0.63

	15
	
	
	废气单位产品Cd的产生量（废气）※
	g/ t（锑锭）
	0.12
	≤2.52
	≤3.15

	16
	
	
	废气单位产品As的产生量（废气）※
	g/ t（锑锭）
	0.16
	≤25.2
	≤31.5

	17
	
	
	单位产品Sb的产生量（废气）※
	g/ t（锑锭）
	0.16
	≤189
	≤252

	18
	
	
	单位产品二氧化硫的产生量（废气）※
	kg/ t（锑锭）
	0.16
	≤6.3
	≤25.2

	19
	
	
	单位产品氮氧化物的产生量（废气）※
	kg/ t（锑锭）
	0.16
	≤6.3
	≤12.6

	20
	原料与产品特征指标
	0.04
	锑锭
	/
	1
	符合GB/T1599 相应牌号锑锭的质量标准

	21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0.10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
	0.2
	生产工艺和装备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符合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

	22
	
	
	废物处理处置※
	/
	0.2
	对没有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进行性质鉴别，根据鉴别的结果，依据GB18597，GB18598、GB18599等的要求分类进行处置

	23
	
	
	组织机构
	/
	0.1
	建立健全专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24
	
	
	清洁生产审核
	审核管理文件及审核周期
	/
	0.1
	按照GB/T 24001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定期完成新一轮清洁生产审核

	25
	
	
	
	审核评估和验收
	
	0.1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优秀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良好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及格

	26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
	0.1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设立环保标识，环保设施运行台账齐全

	27
	
	
	环境应急※
	/
	0.2
	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可及时应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注：（1）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2）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气的相关指标均指废气排口的相关指标。
（3）单位能耗计算按照GB21349-2014锑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消耗限额第5款统计范围、计算方法及计算范围计算。


表4 脆硫铅锑矿冶炼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值
	I级基准值
	II级基准值
	III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装备指标
	0.30
	冶炼工艺
	/
	0.4
	熔池熔炼工艺和旋涡柱连续熔炼工艺

	2
	
	
	精炼反射炉
	m2
	0.3
	≥18
	≥14
	≥10

	3
	
	
	废气的收集与处理
	/
	0.1
	具有防止废气逸出措施。在易产生废气无组织排放的位置设有废气收集净化装置

	4
	
	
	粉状物料输送
	/
	0.1
	采用封闭式仓储，贮存仓库配通风设施，采用封闭式输送

	5
	
	
	余热利用装置
	/
	0.1
	具有余热锅炉或其他余热利用装置

	6
	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
	0.16
	铅锑单位综合能耗※
	kgce/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5
	≤1800
	≤1900
	≤2100

	7
	
	
	铅锑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m3/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5
	≤30
	≤35
	≤40

	8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0.24
	冶炼综合回收率※
	锑
	%
	0.2
	≥90
	≥85
	≥80

	9
	
	
	
	铅
	
	0.2
	≥95
	≥90
	≥88

	10
	
	
	
	其他有价金属
	
	0.1
	≥85
	≥80

	11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0.2
	≥98
	≥95

	1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2
	≥90
	≥80
	≥75

	13
	
	
	总硫利用率
	%
	0.1
	≥96
	≥95
	≥94

	14
	污染物产生指标
	0.16
	废水中污染物产生情况

	
	
	
	单位产品Pb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7.5
	≤10

	15
	
	
	单位产品Hg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05
	≤0.025
	≤0.05

	16
	
	
	单位产品Cd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05
	≤3.5
	≤4.5

	17
	
	
	单位产品As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3.75
	≤5

	18
	
	
	单位产品Sb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12.5
	≤15

	19
	
	
	废气中污染物产生情况

	
	
	
	单位产品Pb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100.8
	≤126

	20
	
	
	单位产品Hg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05
	≤0.47
	≤0.63

	21
	
	
	单位产品Cd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05
	≤2.52
	≤3.15

	22
	
	
	单位产品As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25.2
	≤31.5

	23
	
	
	单位产品Sb的产生量※
	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189
	≤252

	24
	
	
	单位产品二氧化硫的产生量※
	k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6.3
	≤25.2

	25
	
	
	单位产品氮氧化物的产生量※
	kg/ t（锑锭、铅锭、高铅锑锭）
	0.1
	≤6.3
	≤12.6

	26
	原料与产品特征指标
	0.04
	锑锭
	/
	0.5
	符合GB/T1599锑锭的质量标准

	27
	
	
	铅锭
	/
	0.5
	符合GB/T469铅锭的质量标准

	28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0.10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
	0.2
	生产工艺和装备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符合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

	29
	
	
	废物处理处置※
	/
	0.2
	对没有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进行性质鉴别，根据鉴别的结果，依据GB18597，GB18598、GB18599等的要求分类进行处置

	30
	
	
	组织机构
	/
	0.1
	建立健全专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1
	
	
	清洁生产审核
	审核管理文件及审核周期
	/
	0.1
	按照GB/T 24001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定期完成新一轮清洁生产审核

	32
	
	
	
	审核评估和验收
	
	0.1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优秀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良好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及格

	33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
	0.1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设立环保标识，环保设施运行台账齐全

	34
	
	
	环境应急※
	/
	0.2
	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可及时应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注：（1）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2）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均指进入废水处理总站的水，不包含生产循环用水。
（3）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气的相关指标均指废气排口的相关指标。


表5 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值
	I级基准值
	II级基准值
	III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装备指标
	0.30
	生产工艺
	/
	0.4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2
	
	
	生产装备
	/
	0.4
	采用自动化程度高、机械性能好、效率高、能耗低设备

	3
	
	
	废气的收集与处理
	/
	0.2
	具有防止废气逸出措施。在易产生废气无组织排放的位置设有废气收集净化装置

	4
	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
	0.16
	单位综合能耗※
	直接法
	tce/t（锑白）
	1
	≤0.75
	≤1

	
	
	
	
	间接法
	
	
	≤0.015
	≤0.02

	5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0.24
	锑回收率※
	直接法
	%
	0.7
	≥92
	≥91
	≥90

	
	
	
	
	间接法
	
	
	≥99.5
	≥99.2
	≥99

	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3
	≥90
	≥80
	≥75

	7
	污染物产生指标
	0.16
	废气中污染物产生情况

	
	
	
	直接法
	单位产品Pb的产生量※
	g/ t（锑白）
	0.12
	≤25.2
	≤31.5

	8
	
	
	
	单位产品Hg的产生量※
	g/ t（锑白）
	0.12
	≤0.47
	≤0.63

	9
	
	
	
	单位产品Cd的产生量※
	g/ t（锑白）
	0.12
	≤2.52
	≤3.15

	10
	
	
	
	单位产品As的产生量※
	g/ t（锑白）
	0.16
	≤25.2
	≤31.5

	11
	
	
	
	单位产品Sb的产生量※
	g/ t（锑白）
	0.16
	≤189
	≤252

	12
	
	
	
	单位产品二氧化硫的产生量※
	kg/ t（锑白）
	0.16
	≤6.3
	≤25.2

	13
	
	
	
	单位产品氮氧化物的产生量※
	kg/ t（锑白）
	0.16
	≤6.3
	≤12.6

	14
	
	
	间接法
	单位产品Sb的产生量※
	g/ t（锑白）
	1
	≤8
	≤16
	≤20

	15
	原料与产品特征指标
	0.04
	锑白（三氧化二锑）
	/
	1
	符合 GB/T 4062的质量要求

	16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0.10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
	0.2
	生产工艺和装备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符合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

	17
	
	
	废物处理处置※
	/
	0.2
	对没有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进行性质鉴别，根据鉴别的结果，依据GB18597，GB18598、GB18599等的要求分类进行处置

	18
	
	
	组织机构
	/
	0.1
	建立健全专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19
	
	
	清洁生产审核
	审核管理文件及审核周期
	/
	0.1
	按照GB/T 24001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定期完成新一轮清洁生产审核

	20
	
	
	
	审核评估和验收
	
	0.1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优秀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良好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验收结论为及格

	21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
	0.1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设立环保标识，环保设施运行台账齐全

	22
	
	
	环境应急※
	/
	0.2
	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可及时应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注：（1）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2）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气的相关指标均指废气排口的相关指标。


5 评价方法

5.1 二级指标权重值调整

当锑行业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某类一级指标项下二级指标项数少于表中相同一级指标项下二级指标项数时，需对该类一级指标项下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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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ij—为调整后的二级指标项分权重值；ωij—为原二级指标分权重值；Wi——为第i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ω”ij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项下的二级指标得分权重值；i—为一级指标项数，i=1……m；j—为二级指标项数，j=1……ni。
5.2隶属函数建立

不同清洁生产指标由于不同，不能直接比较，需要建立原始指标的隶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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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5-2）

式中，xij表示第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j个二级指标；gk表示二级指标基准值，其中g1为Ⅰ级水平，g2为Ⅱ级水平，g3为Ⅲ级水平；Ygk（xij）为二级指标xij对于级别gk的隶属函数。

如（公式5-2）所示，若指标xij属于级别gk，则隶属函数的值为100，否则为0。

5.3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可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gk的得分Ygk，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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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5-3）

式中，wi为第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ωij为第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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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m为一级指标的个数，ni为第i个 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另外，Yg1等同于YⅠ，Yg2等同于YⅡ， Yg3等同于YⅢ。

5.4锑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标准采用限定指标和指标分级加权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在限定性指标达到Ⅲ级水平的基础是，采用指标分级加权评价方法，计算行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确定清洁生产水平等级。

对锑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国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国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一般企业。

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如表6。
表6 锑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一级
	Yg1≥85，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Ⅰ级基准值要求

	二级
	Yg2≥85，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及以上

	三级
	Yg3＝100


6 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

6.1指标解释

6.1.1采矿回采率

采矿回采率指矿石采出量在该矿山或采矿场（矿井、采掘工作面）地质储量中所占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采矿回采率(%)＝
[image: image14.wmf]区域地质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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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单位综合能耗

单位综合能耗是指采矿、选矿、冶炼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工艺能源单耗与采矿、选矿、冶炼和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工艺单位辅助能耗及损耗分摊量之和。

①采矿单位综合能耗(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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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矿单位综合能耗(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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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铅锑矿冶炼单位综合能耗(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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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硫化锑、硫氧化混合锑精矿冶炼单位综合能耗(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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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锑白生产单位综合能耗(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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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单位产品新鲜水耗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和单位工作量而消耗的新水量。

①采矿、选矿单位产品新鲜水耗(t/t)＝
[image: image20.wmf]原矿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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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铅锑矿冶炼单位产品新鲜水耗(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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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硫化锑、硫氧化混合锑精矿冶炼单位产品新鲜水耗(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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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废石综合利用率
废石综合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回收利用的废石量与同期废石产生量之比。

6.1.5土地复垦率

土地复垦率是已恢复的土地面积与可恢复的破坏土地的面积之比（以百分率表示）。

6.1.6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是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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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用水量是指生产过程中取用新鲜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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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Wr—总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Wt—总生产过程中新鲜水量，m3。

6.1.7尾矿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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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综合利用率是指在一定的计算时间内（年），尾矿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尾矿产生量的百分比。

                                                                                (6-11)

式中：Rx—尾矿综合利用率 %；

Xr—尾矿综合回收利用量，t；

X0—尾矿产生量，t。

6.1.8选矿回收率

精矿中的金属(有用组分)的数量与原矿中金属(有用组分)的数量的百分比。

6.1.9可回收共伴生有价金属综合选矿回收率

各精矿产品中共伴生有用组分的质量和与原矿中共伴生有用组分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在计算过程中，为解决不同矿种、储量单位差异的综合利用率计算，引入当量品位对计算公式进行修正，可以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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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精矿中有用组分的种类数；

n—已回收利用的有用组分的种类数；

i—第i种有用组分的选矿回收率；

当量品位i—第i种有用组分的当量品位。当量品位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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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单价均为元/吨。

6.1.10冶炼综合回收率

在整个冶炼过程中，最后所得产品中的锑（铅或有价金属）质量占原料中此种金属质量的百分比。

6.1.11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算时间内（年），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废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工业固废产生量的百分比。

6.1.12总硫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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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中的硫在冶炼过程中通过各种回收方式进行综合利用所达到的利用率，不包括进入水淬渣中的硫、废气末端治理产生的废渣及尾气排入环境中的硫；废气中低浓度二氧化硫治理回收生产副产品，计入总硫利用率。

                                                 (6-14)

式中：Rs—总硫利用率 %；

Ps—冶炼过程中得到回收利用的硫总量，t/a；

Ss—原料中含硫量，t/a。

6.1.13污染物产生指标

①选矿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水）
尾矿库既是选矿厂的生产设施也是环保设施，以尾矿库排水（回水）作为废水产生量指标。

选矿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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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铅锑矿冶炼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水）
铅锑矿冶炼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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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铅锑矿冶炼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气）
锑冶炼采用挥发熔炼工艺，布袋收尘既是冶炼厂的生产设施也是环保设施。

铅锑矿冶炼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气）=
[image: image27.wmf]锑锭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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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硫化锑、硫氧化混合锑精矿冶炼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气）
锑冶炼采用挥发熔炼工艺，布袋收尘既是冶炼厂的生产设施也是环保设施。

硫化锑、硫氧化混合锑精矿冶炼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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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气）
锑冶炼采用挥发熔炼工艺，布袋收尘既是冶炼厂的生产设施也是环保设施。

锑白（三氧化二锑）生产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废气）=

[image: image29.wmf]）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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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数据来源
[image: image30.wmf]
6.2.1 数据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废水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及相关技术经济指标等，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6.2.2采样和监测

本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要求，按照国家有关污染物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表7 污染物指标监测采样点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CODcr
	尾矿库排污口
	水质 化学需氧量测定 重铬酸盐法GB/T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399

	Pb
	废水处理站出口、尾矿库排污口
	水质 铜、锌、铅、镉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7475

水质 铅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70

水质 65种元素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700

	Cd
	
	水质 铜、锌、铅、镉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7475

水质 镉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71

水质 65种元素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700

	Sb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

水质 65种元素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700

	Hg
	
	水质 总汞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597

水质 总汞测定 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法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69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

	As
	
	水质 总砷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GB7485
水质 65种元素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700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

	粉尘
	作业场所
	重量法GB6912-86

	二氧化硫
	废气排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测定 碘量法 HJ/T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29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

	锑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657

	汞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543

	镉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废气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64.1

大气固定污染源废气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64.2

大气固定污染源废气 镉的测定 对-偶氮苯重氮氨基偶氮苯磺酸分光光度法 HJ/T64.3

	铅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6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538

	砷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657

环境空气和废气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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